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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123号建议的

答复

符俊惠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门前三包”和占道经营管理制度的督促落实》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通过创文工作的推进，县城各商铺“门前三包”和占道经营得到了一定的改观，但仍然存在“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以及各种占道经营情况。其中，阿诗玛南路商场周边水果商贩、临安街小商小贩、阿诗玛北路烧烤店等几个区域的占道经营行为较为普遍。
2、 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实施“门前三包”责任制是充分发动、组织、调动广大沿街商户、企事业单位、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城市管理工作，强化环境卫生、市容秩序、绿美化管理，构建优美、整洁、文明、有序城市环境的一项重要制度，对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打造城市良好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都有积极的作用。

对此，我局高度重视，开展了系列工作，推进“门前三包”工作有效落实。一是广泛宣传，不断提升广大市民的“门前三包”意识；二是对乱扔乱倒、乱堆乱放等违法行为加大查处力度，通过行政手段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有效的震慑。我局始终将治理流动出店占道经营作为中心工作，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辖区路段中队执法监管责任，确保日常执法监管效果，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在强化执法整治的基础上，实行规范引导。

然而由于流动、出店、占道经营治理工作点多、面广，存在“易发生、易反弹”的特点，导致日常管理存在一定反复性，尤其是在一些市场附近及背街小巷更加突出，针对上述问题，我局已经在阿诗玛南路安排一组人员在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就占道经营进行蹲守治理，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对顽固交易市场、中草药交易市场的商户，安排专人将摊贩引导至龙园市场进行销售；对阿诗玛北路等几个烧烤店集中区域加强占道经营管理，屡教不改的，坚决予以取缔。
三、下步工作方向

（一）切实加大宣传工作。一是制作“门前三包”责任书，组织人员上门宣传并分别与临街商户及居民签订，让全体市民都能充分认识开展“门前三包”工作的重要意义，营造浓厚氛围。二是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作用，进一步加大“门前三包”的宣传力度，加强舆论引导，树立先进的典型、榜样带动后进，提高广大经营户和市民对该项工作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商户“门前三包”知晓率和责任意识，规范商户经营行为，避免出店经营、店外乱摆乱放违章行为发生。

（二）针对中心城区各主次干道、市场周边等区域存在的流动、出店、占道经营问题，我局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进一步夯实辖区中队管理责任，强化路段中队巡查值守管理力度。在整治工作中，我们通过组织辖区各中队开展问题易发区域集中整治，采取重点区域固定值守和增加机动巡查频次等方式，实施综合治理，清理流动占道经营摊点，确保中心城区主次干道、重点区域市容管理秩序。实施网格化管理工作，推进精细化管理工作开展，取得了明显的管理效果。公安局采取路面执勤疏导，加大市场道路的巡逻力度等措施维护交通秩序，保证道路畅通。

（三）针对城区小餐饮业占道经营的现状，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开展集中整治，对不符合要求和标准的坚决予以取缔。

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

（联系人：角云春     联系电话：67786995）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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